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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主席令第二十八号 

（１９９４年７月５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促进就业 第三

章 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 第四章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第五章 

工 资 第六章 劳动安全卫生 第七章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

护 第八章 职业培训 第九章 社会保险和福利 第十章 劳动争议 

第十一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三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

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

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

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 第三条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

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

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

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第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



动义务。 第五条 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就业，发展职

业教育，制定劳动标准，调节社会收入，完善社会保险，协

调劳动关系，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第六条 国家提倡

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

，鼓励和保护劳动者进行科学研究、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

表彰和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第七条 劳动者有权依法

参加和组织工会。 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

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第八条 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

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 第九条 国务

院劳动行政部门主管全国劳动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劳动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工作。 第二章 促进就

业 第十条 国家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就业条件，扩

大就业机会。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在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兴办产业或者拓展经营，增加就业。 

国家支持劳动者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从事个体经营实现就业

。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多种类型

的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就业服务。 第十二条 劳动者就业，不

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第十三条 妇

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

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

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第十四条 残疾人、少数民

族人员、退出现役的军人的就业，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

成年人。 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

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



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第三章 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 第十六条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协议。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第十七条 

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

，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

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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